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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查核概況 

一、前言 

新北市為大台北都會區之製造業的生產重心，轄區內工廠數量眾多；民國 60至 70

年間，政府為積極發展工業，加強國家經濟建設，促進地方繁榮，在新北市開發五大工

業區，包括樹林、土城、五股、林口及瑞芳工業區；但隨著人口與工廠數量增加、都市

發展與土地開發規劃等因素，使得工業投資者難以取得適當的工業用地，因此常見工廠

與社區住宅毗鄰而居；甚至部分工廠直接建置於一般住宅內，可能增加發生事故之機率。

近幾年來有關環保、勞安及消防等法令規範日趨嚴謹，部份工廠為了規避相關法令規範，

設置非法違建工廠進行生產製造，在不受法令的約束與限制下，不僅影響週遭社區居民、

污染環境，一旦發生事故，極可能釀成嚴重傷害；假若事故波及毒性化學物質，其危害

層面將可能更為嚴重與擴大。 

二、背景資料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統計至民國 104 年 12 月底，新

北市 22個區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總數有 656 家，其運作廠商分佈如圖一，其中以

新莊、樹林、三重、五股及汐止等區，區內毒化物運作場所數量較多。 

 
圖一 毒化物運作廠家歷年各區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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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核輔導成果統計 

(一) 運作業者查核歷年不合格情形 

 99 年至 104 年期間，每年平均告發處分數為 24件，詳如表一所示，故藉由輔導查

核工廠，期能使業者在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時，除能符合法規要求之外，更能落實災害預

防及管理工作以及平時落實裝備之檢查維護保養。同時也可更瞭解轄區內毒化物運作工

廠管理之狀況，可根據查核結果擬定後續改善措施。 

表一 毒化物歷年告發數量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由圖二得知，毒化物歷年輔導廠商於 99年至 104 年期間，不合格率由 90.67%逐年

降低至 56.72%，故輔導廠商，檢視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暨毒化物運作相關管理，可

有效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應變知識，且近年新北市事故發生頻率已逐年下降。 

 
圖二 運作業者查核歷年不合格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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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毒化物列管運作廠商

稽查件數 
694 812 970 1177 800 976 

告發處分數 20 26 20 21 23 36 

告發處分金額(元) 1,300,000 2,320,000 1,246,000 1,540,000 1,760,000 2,200,000 

繳款金額 1,140,000 2,220,000 1,246,000 1,540,000 1,660,000 2,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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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歷年不合格項目分析 

 現場輔導作業乃針對事業單位之毒化物運作是否符合法令、現場製程及毒化物儲存

場所是否有潛在風險進行評估作業，並提供改善建議，業者歷年不合格項目如圖三所示，

說明如下： 

1. 安全資料表： 

不合格率介於在 18%~30%，大多是內容未依廠內實際情形修改資訊，其次是未在

三年間定時更新物質安全資料表，經輔導後都已完成改正；104 年較高之原因

為修正安全資料表格式。 

2. 個人防護設備： 

不合格率介於在 11%~23%，有逐年遞減之趨勢，緊急應變設施及器材之準備應依

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9條及「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設置。不合格項目大多是未製作點檢表每

月定期檢測應變器材功能及數量，準備之應變器材不足、不合適或是超過使用

期限。目前因管理辦法中規定緊急應變器材之規格及種類應參照物質安全資料

表，輔導時會依照該場所所使用之毒化物種類，建議廠商依物質安全資料表上

列舉適當之防護應變器材來添購準備，存放在合適地點並按時點檢，以期在發

生事故能順利取用，降低現場應變人員危害，縮小災害之規模。 

3. 運作紀錄表： 

不合格率介於在 20%~28%，主要為未更新為最新版本，及大部分為填寫欄位錯誤

及未簽章，經輔導後都已完成改正。 

4. 毒化物相關標示： 

不合格率介於在 8%~18%，以運作場所標示未修改為 GHS（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

格式為主，毒化物運作場所之標示於97年底全面改為能與國際接軌之GHS圖示，

原本環保與勞安部門各行其道的圖標示系統將統一為 GHS 圖標示系統，如此不

但能減輕廠商在進出口化學品時更換圖示標籤的麻煩，更能提升廠內化學品標

示的辨識度，經歷年輔導，不合格率已大幅降低。 

5. 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 

根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0條規定，第一至三類毒化物運作人，應檢送

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報請直轄、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

依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內容實施。輔導人員會對廠商撰寫應變計畫中的各項目內

容是否與廠內實際狀況能相符，現場人員訓練內容是否合宜，是否定期演練及

沙盤推演，並考量降低對廠商生產的影響，提出廠商如何落實的作法供參考，

例如：毒化災演練可與消防災害演練合併實施；員工毒化物使用及應變訓練可

與勞工安全講習合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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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導人員會觀察現場運作及儲存場所、相關文件資料、緊急應變器材等。而訪   

查人員在實際訪查的過程中，發現規模較大的工廠及學術單位都會有定期舉辦 

災害演練，但營運規模屬於中小企業型態的工廠，對於定期辦理災害訓練及演

習的落實程度則相對較差。 

7. 其他部分不合格率介於在 5%~14%，主要為建議改善項目，如毒化物不宜堆疊、   

化學品不宜一起存放、建議防護設備數量等。 

    

 

 

 

 

 

 

 

 

圖三 業者歷年不合格率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圖三 運作業者歷年不合格項目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四、後續精進作為 

藉由查核輔導作業之執行，期能使業者在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時，除能符合法規要求

之外，更能落實災害預防及管理工作，平時確實執行裝備之檢查維護保養，災時就能將

損失降到最低；另環保局可藉由查核工廠更瞭解轄區內毒化物運作工廠之狀況，並根據

查核結果擬定後續改善措施。 

於輔導查核廠商，並檢視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暨毒化物運作相關管理，可有效

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應變知識，且近年新北市事故發生頻率已逐年下降，建議

未來可增加臨場輔導及無預警測試廠家之場次，並可研擬與北區勞檢單位合作，針對廠

家進行聯合輔導，以落實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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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文件缺失項目(如：運作紀錄、SDS 及平面圖)，業者大多在輔導之後 7

天內可以改善完畢，但仍需後續經常無預警查訪，才可以讓業者去除僥倖心理，養成即

時更新資料習慣。而至於工廠運作安全缺失，因牽涉到工廠設備問題，則需要投入金錢

與時間做改善，如：輸送原料的馬達及電器需改為防爆式的、防溢堤或防溢溝設置、針

對各種化學品須使用合適吸附材料…等。另外亦定期舉辦毒化物管理相關說明會或課程

來增進業者防災觀念，方能做好災害預防工作。 

 


